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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類

教保

3.1 課程規劃與實施

3.2 幼兒發展篩檢

3.3 活動室環境

5.1 餐飲管理

3.4 午休



每學期應至少召
開一次全園性教
保活動課程發展

會議

{ 3.1.1 }
A
{ 訂定目的 }

✓建立全園之教保服務人員對幼

兒園課程與教學之共識

✓協助全園之教保服務人員依幼

兒發展及學習狀況規劃及調整

教保活動課程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須獨立召開，不得併入其他會

議辦理

✓查閱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應包括研

議全園性或各班級課程計畫之

相關議題

{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

B



評鑑檢核標準：

1. 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不等於園務會議，亦不是教學會議。
2. 備有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行事曆需安排召開會議之日期，並列有
召開會議之紀錄。

3. 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應專為討論課程計畫與課程發展而召
開，包含會議說明、討論與決議之內容，而非主管園務報告、行政會
議之討論。

4. 除各班級報告外，須針對各班的課程報告列入提案並針對各班規畫情
形進行討論及回應(回饋)。

5. 檢附簽到單、會議紀錄及會議照片。
6. 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且會議名稱應與
指標規定相同。

{ 3.1.1 }
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評鑑檢核標準：

◼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應專為討論課程計畫與課程發展而

召開，包含會議說明、討論與決議之內容，而非主管園務報告、行

政會議之討論

◼檢附簽到單、會議紀錄及會議照片

{ 3.1.1 }
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參考範例

主題課程 學習區課程



各班課程應採
統整不分科方
式進行教學

{ 3.1.2 }

A
{ 訂定目的 }

✓考量幼兒發展之特性，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應

以統整方式實施，強調幼兒生活經驗與學習之

統整，以及活動與活動間應相互連貫與銜接，

更不得比照國民小學課程以分科方式進行

✓外語教學宜俟孩子具備本國語文基礎、抽象思

考能力較成熟、價值文化認同較穩定且生活經

驗擴充後再開始學習，為避免影響幼兒階段主

要發展任務，不得以全部時間，或以部分時間

採非融入方式實施

✓強調幼兒園如提供幼兒接觸外語之機會，應以

統整方式實施，鼓勵幼兒探索多元文化、培養

幼兒興趣，以聆聽歌謠、閱讀繪本、說故事及

玩遊戲等適合幼兒學習之方式融入教學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統

整教學佐證資料內容

✓由幼兒園提供佐證資料，例如：

作息時間表、教學課程表、教學

計畫、教學紀錄、親子聯絡簿、

教學活動紀錄、日誌或其他

✓前項所列資料足以佐證即可，不

宜全數要求

✓實施外語教學者，不得以全部時

間，或以部分時間採非融入方式

實施

{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

B



評鑑檢核標準：

1.備有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相關課程資料（對應作息表）。
2.蒙氏課程建議應融入在統整課程主題，例如：進行文化結合在地化課程等，而
不是僅單購買教具，讓幼兒自行操作。
3.受評園倘班級數多，一個班不符合統整不分科之標準，即該指標應被評定
為「不符合」。

4.有進行外語教學之必要者，應以部分時間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並符合幼兒
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不得以全部時間為之，或以部分時間採非融入方式進
行教保活動。

{ 3.1.2 }
各班課程應採統整不分科方式進行教學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主題統整課程記錄 參考範例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學習區統整課程記錄 參考範例

課程前準備 課程紀錄



每日應實施連
續三十分鐘以
上之幼兒大肌
肉活動時間

{ 3.1.3 }

A
{ 訂定目的 }

✓透過長時間有氧之大肌肉群

活動，能促進幼兒新陳代謝

及骨骼肌肉之強健，並能幫

助幼兒擁有健康之體能及體

態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

之一日作息佐證資料內容

✓由幼兒園提供佐證資料，例

如：作息時間表、教學課程

表、教學計畫、教學紀錄、

親子聯絡簿、教學活動紀錄、

日誌或其他

✓前項所列資料足以佐證即可，

不宜全數要求。

✓安排時間範圍應於上午8時至

下午4時之間

{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

B



評鑑檢核標準：

◼備有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相關課程資料

◼每班每日需有大肌肉活動課程紀錄或課程活動照片或大肌肉活動課

程規劃表等佐證資料，且標有活動日期

◼分段累計方式不符合

{ 3.1.3 }
每日應實施連續三十分鐘以上之幼兒大肌肉活動時間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大肌肉活動記錄 參考範例

事前規劃 事後記錄



每學年應對全
園幼兒實施發
展篩檢，並對
疑似發展遲緩
幼兒，留有處

理紀錄

{ 3.2.1 }

A
{ 訂定目的 }

✓瞭解幼兒發展現況，作為實施

個別化教學之參酌資訊

✓對於未達發展目標、疑似身心

障礙或發展遲緩之幼兒，告知

家長或予以通報，以給予家長

及幼兒適當之資源協助

幼兒發展篩檢
3.2

✓篩檢項目得採用各直轄市、縣(市)主管衛生

機關或其他單位所定項目，或由各園自行訂

定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發展篩檢紀錄，

如兒童發展檢核表等資料

✓查閱發展篩檢結果為疑似遲緩者之處理紀錄，

如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及回覆表、期中

鑑定安置報名表暨同意書、不同意進行鑑定

安置者通報主管機關、申請特教支持服務等

資料

✓園內具有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證明文件之幼

兒，免檢核該生此項資料

{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

B



評鑑檢核標準：

1. 備有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發展篩檢紀錄及處理紀錄。
2. 後續入園新生，受評園可以先自行以影印方式進行篩檢。
3. 發展篩檢完畢之紀錄結果應將回條撕予家長，並留有告知家長結果之佐
證資料，倘無，則評定「不符合」。

{ 3.2.1 }
每學年應對全園幼兒實施發展篩檢，

並對疑似發展遲緩幼兒，留有處理紀錄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評鑑檢核標準：

4.倘幼兒施作年齡有誤，應為不符合。
5.檢核表各項內容應完整填寫，倘無，則評定「不符合」。
6.如有施測結果發現疑似發展遲緩的幼兒應留有處理紀錄。
7.若為補件應備有評鑑當學年之發展篩檢紀錄及處理紀錄。

{ 3.2.1 }
每學年應對全園幼兒實施發展篩檢，

並對疑似發展遲緩幼兒，留有處理紀錄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活動室環境
3.3

幼兒發展篩檢記錄 參考範例



A
{ 訂定目的 }

✓為預防疾病之傳染，保持幼兒

寢具之整潔及衛生

活動室環境
3.3

每名幼兒均有獨立區
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
收納空間或每二週應
清洗一次幼兒使用之
棉被，並留有紀錄

{ 3.3.2 }
本項得擇一評鑑：

✓設置棉被收納空間為評鑑細

項者，以實地觀察方式為之

✓每二週清洗一次幼兒使用之

棉被為評鑑細項者，抽查評

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相關

紀錄，如親子聯絡簿、家長

通知單或其他電子通知紀錄

等

{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

B



評鑑檢核標準：

◼每名幼兒均有獨立區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收納空間或抽查

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每二週應清洗一次幼兒使用之棉被，

並留有紀錄，2擇1

◼親子聯絡簿、家長通知單或其他電子通知紀錄等相關紀錄

{ 3.3.2 }
每名幼兒均有獨立區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收納空間
或每二週應清洗一次幼兒使用之棉被，並留有紀錄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活動室環境
3.3

棉被清洗通知記錄 參考範例



A
{ 訂定目的 }

✓考量二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

之身體發展需求，且學齡前幼

兒處於生長發育之關鍵期，為

促進生長激素分泌，並幫助其

恢復體力，提供適宜之午睡時

間

午休
3.4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

之資料，如作息時間表或教

學課程表等

{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

B
全日班應規劃適宜之午睡時
間；二歲至未滿三歲幼兒之
午睡時間不超過兩小時、三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不超

過一小時三十分鐘

{ 3.4.1 }



評鑑檢核標準：

◼備有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相關各班作息表及教學活動課程表

◼年齡不同，午睡時間亦不同之規定，2歲至未滿3歲幼兒之午睡時間不超

過2小時；3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不超過1小時30分鐘，依各園/各班作

息表為主

{ 3.4.1 }
全日班應規劃適宜之午睡時間；

二歲至未滿三歲幼兒之午睡時間不超過兩小時、
三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不超過一小時三十分鐘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評鑑檢核標準：

◼偏遠地區幼兒園為2歲至入小學前混齡編班之幼兒班級(請出示本局

核定公文)，其午休時間為2小時

{ 3.4.1 }
全日班應規劃適宜之午睡時間；

二歲至未滿三歲幼兒之午睡時間不超過兩小時、
三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不超過一小時三十分鐘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A
{ 訂定目的 }

✓為維護幼兒腸胃道之健康，幼

兒園點心與正餐時間、午睡與

餐點時間均應有合宜之間隔時

間

餐飲管理
5.1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

之資料，如作息時間表或教

學課程表等

{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

B

點心與正餐之供應時
間，規劃至少間隔

二小時

{ 5.1.2 }



評鑑檢核標準：

◼備有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相關各班作息表及教學活動課程表。

◼上午間隔時間的應以點心結束時間至午餐開始時間，間隔2小時。下午間

隔時間的檢視應以午餐結束時間至下午點心時間，間隔2小時

{ 5.1.2 }
點心與正餐之供應時間，規劃至少間隔二小時

課程規劃與實施
3.1



預祝 評鑑順利圓滿

感謝聆聽


